
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

2022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中心 ：

根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总体要求和我局工作相

关安排，现将2022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印发你部门，

请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按时按要求完成抽查工作。

附件：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2022年度部门内部随机

抽查工作计划

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

2022年3月28日



附件1

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2022年度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

1

对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安置

规划大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
查

项目法人和项目所在地

移民管理机构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2
对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

修建码头、渔塘的行政检查
县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3 对坝顶兼做公路的行政检查 县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
对水工程落实水工程建设规

划同意书制度的监督检查
项目法人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5
对防洪工程汛期运用的监督

检查

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

中小型水库管理单位
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10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6
对防汛安全和抗旱工作的监

督检查

青岛西海岸新区辖区内

中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和

承担水旱灾害防御职能

的事业单位；抗旱：当

年出现中旱及以上旱情

的承担水旱灾害防御职

能的单位。

重点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10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

7
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

案的行政检查
县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10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8
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

的行政检查
县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9
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行政

检查

由区政府、区城市管理

局（水务局）组建项目

法人或区属单位直接实

施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或网络抽查

10
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

标活动的监督检查

由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

局）组建项目法人或区

属单位直接实施的水利

工程建设项目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现场检查或网络抽查

11
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

检查

由区城市管理局（水务

局）组建项目法人或区

属单位直接实施的水利

工程建设项目

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现场检查或网络抽查

12 对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检查
区内水利工程质量检测

单位（乙级）
一般检查事项

按照风险等级划分，

A级抽查比例为5%，B

级抽查比例为10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
现场检查

13 对农田水利的监督检查
在建大中型灌区建设项

目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14 对农村公共供水的监督检查 农村供水工程 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5%，

每年至少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

15 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
城市供水建设、运行、

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16 城市防汛安全监督检查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
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17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

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

查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

施运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18
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

检查

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

施运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19
对单位/个人取用水行为的

行政检查
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

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20 对节约用水的行政检查 用水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

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21 对水利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水利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22 对城市节水的监督检查
已建成的中水设施和其

他节水设施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23
住房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和公

用事业特许经营监督检查
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
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24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运行、

维护管理情况监督检查
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
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25
对树木花草病虫害及其他自

然灾害防治的监督检查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

绿化主管部门
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



26
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

监督检查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一般检查事项

每季度抽查1次,抽查

比例不低于50%
现场检查

27
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

树木审批的监督检查
事项审批部门 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28 供热行业监督检查 供热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29 城镇燃气行业监督检查 城镇燃气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0
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

系监督检查
城镇燃气经营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1 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
市政基础设施建设、运

行、维护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2
对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

的使用性质审批的监督检查
事项审批部门 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3
对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、

树木审批的监督检查
事项审批部门 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4
对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、服

务摊点的监督检查

公共绿地内开展经营性

行为申请人
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5
对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的监督

检查

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

用厂、建筑垃圾消纳场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

管需要确定
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
36
对动物园建设管理的监督检

查
动物园管理部门、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

37
对城市绿线控制、管理的监

督检查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

规划、行政审批及绿化

主管部门

一般检查事项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8
对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

工作的监督检查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

管理主管部门
重点检查事项

抽查比例为5%；每年

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39
对城市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

和建设的监督检查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抽查频次根据监

管需要确定

现场检查

40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场监管
园林绿化行业相关企业

和从业人员
一般检查事项

企业抽查比例为5%；

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

要确定
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

41
对跨区域跨流域水量调度的

监督检查

南水北调山东干线有限

公司、省调水中心
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

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2
对南水北调工程范围内建设

项目的监督检查

南水北调干线工程穿跨

邻项目建设单位、南水

北调干线工程运行单位

重点检查事项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

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3
对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的

监督检查

南水北调干线工程运行

单位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

，每年至少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4
对利用堤顶、戗台兼做公路

的行政检查
县级许可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5
对水工程运行和水工程安全

活动的行政检查
省流域中心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

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46
对胶东调水工程安全运行的

行政检查
省调水中心 重点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为100%

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

47
对编制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

规划（大纲）的行政检查

项目法人和项目地移民

管理机构
一般检查事项

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

5%，每年抽查1次
现场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


